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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建设局等部门关于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

展若干意见的通知 

 
(明政文〔2008〕16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市建设局、财政局、地税局、国土局、规划局、人行三明中心支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

门制定的《关于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已经市政府同意，现批转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关于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市建设局 市财政局 市地税局 市国土局 市规划局 

  人行三明市中心支行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为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合理引导住房开发建设，鼓励和支持住房消费，提高居民居住水平，

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根据国家和福建省相关政策，结合我市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提

出以下意见： 

  一、合理制定土地出让年度计划，调节土地供应规模和供应节奏，优先保障经济适用住房、廉租

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土地供应信息应提前向社会公布，并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组织土地出让。出

让地要合理确定土地起始价，按起始价总额的10%确定竞买保证金；调整土地出让价款的缴纳期限，土

地出让价款按地价总额的40%、30%、30%的比例分三期缴纳，分别于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

120日和180日内支付。 

  二、对以公开出让方式取得的房地产用地，凡符合城市规划、具有分宗条件的，在审定总平方案

的前提下，经受让人申请，可分宗办理规划、土地、建设等相关审批手续。 

  三、根据保障性住房年度建设任务，将配建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项目落实到新

出让的具体地块，并作为前置条件。对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免征土地使用

税，属配建的按比例免征；对经济适用住房项目不预征土地增值税。 

  四、以公开出让方式取得用地的商品房项目，2009年6月30日前开工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可在

办理施工许可证时缴交30%；2009年12月31日前开工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可在办理施工许可证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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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50%，缓交的配套费在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全部交清。 

  五、自2008年11月1日起，对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在1.0以上、单套建筑面积在144平方米以下、实

际成交价格低于同区段住房平均交易价格1.44倍以下的商品住房，可享受普通商品住房的优惠政策。 

  六、各商业银行要优先支持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及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的普通商品住房

项目，重点支持社会信誉好、诚信度高的企业开发适销对路的普通住房项目。 

  七、鼓励和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将空置的普通商品住房改售为租，对其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房

产税；鼓励各级政府采购、企业购买空置的普通商品住房作为经济适用房、经济租赁房或拆迁安置

房。对开发企业改售为租的资金投入，各商业银行在贷款方面应予以支持，人民银行三明中心支行要

牵头研究具体的支持办法。 

  八、自2008年1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予以

全额免征。对个人首次购买90-144平方米普通住房的，按0.5% 税率征收契税。 

  九、对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金融机构为其提供贷款的，其贷款利率的下

限可扩大为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同时，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各

档次利率分别下调0.27个百分点。 

  十、三明市区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从2009年1月1日起，由现行的各8%提高到各12%，个人购买自

住普通住房贷款最高额度单职工由28万元提高到30万元，双职工由33万元提高到35万元。个人购买自

住普通住房且信用良好者，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30%降到20%。 

  各县（市）可根据住房公积金归集与使用情况，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调整

意见，并按规定报批。 

  十一、自2008年1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

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对个人购买超过2年并取得房产证的普通住房转让交易，暂免征收营业税。 

  十二、政府各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进一步简化审批环节和内部管理程序，提高服务水平和效

率，方便企业和群众。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健全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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